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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市本级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范财政投资评审工作，2019年10

月25日，永州市人民政府专题研究了财政投资评审工作《2019年10月25日市

长办公会议纪要》（永府阅〔2019〕105号），会议要求建立健全评审机制，

实行中介机构一审、评审中心二审、财政局会审三审制。根据会议精神，当

时永州市财政局制定了《关于印发〈永州市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财政委托中

介机构评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永财办〔2020〕3号）规范性文件，

根据试行情况，经完善后，现制定了《永州市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财政委托

中介机构评审管理办法》（永财办〔2022〕21号）（以下简称《办法》）。

一、文件出台背景及意义



（一）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

3.《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4.《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财建〔2009〕648号）；

5.《湖南省财政性基本建设投资审查监督办法》（湘财〔96〕

基字第346号）；

6.《2019年10月25日市长办公会议纪要》（永府阅〔2019〕105

号）。

二、文件制定依据和起草过程



（二）起草过程

该《办法》在起草过程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财建〔2009〕

648号）、《2019年10月25日市长办公会议纪要》（永府阅〔2019〕105号）

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财政投资评审工作实际，编制了《办法》初稿。初

稿经过多次修改和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2022年5月18日，市财政局就

征求意见稿向56家市直单位征求了意见，2022年5月26日完成了各单位意见

的收集工作，对各单位反馈意见进行了梳理汇总，并与相关单位进行了充

分沟通，达成了一致意见。2022年8月30日报市政府进行审定，9月19日报

市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9月23日完成“三统一”编号登记。

二、文件制定依据和起草过程



中介机构依法接受委托，在自身资格许可范围内承担受托评审

业务；依法独立进行相关业务活动，不受任何单位或个人的非

法干预。中介机构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财政等有关部门

的相关规定、规程；遵循客观、公平、公正原则，认真履行职

责，遵守职业道德；中介机构及承办人员对出具的造价咨询成

果终身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章 权利与义务

明确受托评审中介机构在项目评审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回避、保密

等规定；市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管理与监督，建

立中介机构考核和“黑名单”制；说明了本《办法》实施时间。

第四章 附则

总则包括制定目的、依据、名词术语定义、评审

模式、中介机构管理原则。中介机构按规定数量

采购后，承担财政评审的一审工作，由市财政局

授权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进行管理与考核。

第一章 总则
委托评审包括评审委托方式、委托评审原则、委托评审成果质量要求、

评审质量控制。财政委托中介机构一审，咨询费5万元以下实行排序、

咨询费5万元及以上采取一定范围内简易招标法。受托评审中介机构造

价咨询成果质量按《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标准》（中价协

〔2012〕11号）规定执行。对评审人员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制。

第二章 委托评审

三、文件主要内容



1.《办法》明确了评审委托方式、委托评审原

则、委托评审成果质量要求、评审质量控制、

受托中介机构权利和义务及应遵守的制度规定。

2.《办法》规定全过程造价咨询项目适用本办

法进行考核。

四、政策特点或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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